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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深圳市龙华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劳务派遣机构星级评定
分级指标

龙华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劳务派遣机构星级评定标准分为依法经营（26 分）、规模效

益（18 分）、和谐劳动关系（17 分）、诚信建设（19 分）、社会效益（20 分）、加分项（10

分）六部分，共 29 项，50 个指标。基础分合计 100 分，加分项 10 分。通过现场核查、部门

核查、相关部门协助核查等方式，由专家团队现场据实打分。

一级指标
序
号

二级指标 分级评定指标
分
值

评分

依法经营

（26 分）

1 证照展示

在显眼处悬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许可证/备案证或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营业执

照、内部投诉电话、政府部门投诉电话等，得 1 分；

未按相关要求进行展示、公示的，得 0 分。

1 现场核查

2 规章制度

依法制定劳动用工管理、财务核算等各项规章制度，做到制度健全、内容合法、

程序民主、公示告知，且各类台账、记录完备，服务完善的，得 2 分；

规章制度存在缺失、漏洞及相关违法违规情况的，得 0 分。

2 现场核查



— 4 —

3 服务协议

人力资源服务协议或劳务派遣服务协议内容完善、操作规范，用人单位信息真

实有效，并保留有关证照复印件，得 2 分；

未审查用人单位资质并保留有关证照复印件，得 0 分。

2 现场核查

4

员工招聘

招聘信息真实有效，符合法定要求，不存在就业歧视等内容，不收取财物或担

保，不扣押证件、不违法使用未满 16 周岁未成年人的，得 2 分；

发布虚假招聘广告、提供虚假招聘信息，或存在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得 0 分。

2

部门核查

5
员工招聘全员直招的，得 2 分；

二级、三级代理招聘人数占比超过 30%的，得 1 分。
2

6 劳动合同

依法订立（续签）劳动合同，书面劳动合同签订率 100%，向劳动者提供合同文

本，依法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得 2 分；

存在相关违法违规情况的，得 0 分。

2 现场核查

7

劳动报酬支付

工资结构合理，符合最新的最低工资标准，依法足额发放，无拖欠行为，工资

台账完整，工资条等及时向员工发放的，得 2 分；

存在相关违法违规情况的，得 0 分。

2

部门核查

8
每月加班不超过 36 小时，依法依规足额支付加班工资的，得 1 分；

存在相关违法违规情况的，得 0 分。
1

9
社会保险缴纳

情况

依法履行社会保险登记、申报义务；按时依法为员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并

保障员工知情权的，得 2 分；

未履行相关义务，存在违法违规情况的，得 0 分。

2
相关部门

协助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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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保障员工权益

尊重劳动者人格权利和自由，不强迫或变相强迫劳动、不侵犯个人隐私、不违

法使用个人信息、制定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措施的，得 1 分；

依法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和有关休息休假制度的，得 1 分；

存在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得 0 分。

2 现场核查

11

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给予经费支持，

得 1 分；

相关制度缺失或存在执行不到位等情况，得 0 分。

1

相关部门

协助核查

12

实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兼）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得 1 分；

存在责任落实和人员配备不到位等情况的，得 0 分。

1

13

定期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防范、职业健康等培训和讲座，建立完善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档案的，得 1 分；

存在培训和教育落实不到位，导致风险产生的，得 0 分。

1

14
制定应急救援预案，配备应急救援器材，定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得 1 分；

未按要求落实的，得 0 分。
1

15
近三年来未被应急管理部门处罚的，得 1 分；

否则，得 0 分。
1

16 消防设施

按安全生产标准要求配备灭火器、应急灯、安全标识、自动报警系统、喷水灭

火系统、干粉灭火装置、防毒面具等消防设施，得 3 分；

未按安全生产标准要求配足消防设施，得 1 分；

未按安全生产标准配有任何以上消防设施，得 0 分。

3 现场核查

规模效益

（18 分）
17 经营年限

经营年限≥6 年，得 2 分；

3 年≤经营年限＜不满 6 年，得 1 分；

经营年限＜3 年，得 0.5 分。

2 部门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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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年度营业额

年度营业额≥500 万以上，得 5 分；

300 万≤年度营业额＜500 万，得 3 分；

100 万≤年度营业额＜300 万，得 1 分；

年度营业额＜100 万，得 0 分。

5 部门核查

19
服务（派遣）

人次

服务人次≥1000 人次，得 4 分；

500≤服务人次＜1000 人次，得 2 分；

服务人次＜500 人次，得 0 分。

4 部门核查

20 年纳税额

年纳税额≥100 万，得 4 分；

50 万≤年纳税额＜100 万，得 3 分；

20 万≤年纳税额＜50 万，得 2 分；

10 万≤年纳税额＜20 万，得 1 分；

年纳税额＜10 万，得 0 分。

4 部门核查

21

经营区域面积

（与注册地址

一致）

经营面积≥300 平方米，得 3 分；

200 平方米≤经营面积＜300 平方米，得 2 分；

100 平方米≤经营面积＜200 平方米，得 1 分；

经营面积＜100 平方米，得 0 分。

3 部门核查

和谐劳动

关系（17 分）

22 科学管理

建有线下招聘、网络招聘和纠纷处置等专业化部门或团队，部门或团队的负责

人、骨干专干持有人力资源管理、网络营销、互联网招聘、劳动关系协调等相

关资格证书。持有初、中级资格证书的，每人计 0.5 分；持有高级及以上资格证

书的，每人计 1 分，最高得 4 分。

4 现场核查

23 纠纷化解
依法建立工会，建立完善各项制度，定期开展各类工会活动的，得 2 分；

未建立工会组织的，得 0 分。
2 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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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纠纷化解

建立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成功化解劳资纠纷隐患，避

免引发劳资纠纷的，得 3 分；

未建立相应机制和配备专职工作人员的，得 0 分。

3 现场核查

25

及时向主管部门通报相关的劳资隐患信息，积极配合化解劳资隐患，未发生 30

人以上群体性劳资纠纷的，得 3 分；

存在瞒报、漏报劳资隐患信息，或在劳资纠纷化解中拒不配合主管部门工作，

由此引发相应后果的，得 0 分。

3 部门核查

26

员工关爱

建有党群中心、关爱之家、书吧、唱吧、阅览室、心理咨询室等关爱员工设施，

并保持正常运营的，得 2 分；

未有相关设施，或设施未正常运营的，得 0 分。

2 现场核查

27
建立职工互助互济、困难职工帮扶等保障制度的，得 1 分；

未有相关制度的，得 0 分。
1 现场核查

28
常态化开展心理咨询、生活关爱、法律咨询等员工关爱活动的，得 1 分；

未开展相关活动的，得 0 分。
1 现场核查

29

树立合作共赢、敬业诚信、和谐发展等正向价值理念，营造和谐文化氛围，并

在工作场所中有明确载体和具体体现的，得 1 分；

未有相应举措和实体展示的，得 0 分。

1 现场核查

诚信建设

（19 分）
30 诚信制度完善

建立健全如服务公示制、服务承诺制、服务反馈制和信用管理制等相关制度的，

得 3 分；

未建立的，得 0 分。

3 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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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信息公开透明

完善信息公开管理制度，对外公开的内容全面、完备、易于查阅获取，对内公

开的重大事项及时、有效、合规，得 3 分；

未按相关要求落实信息公开的，得 0 分。

3 现场核查

32

信息公开渠道和平台多样化，包括官网、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快手、自

有 APP 等，至少有 3 种以上的，得 3 分；

少于 3 种的，得 0 分。

3 现场核查

33 诚信文化建设

定期举办诚信主题活动，全员接受诚信教育培训，签署诚信服务承诺书，得 2

分；

未开展、未完成的，得 0 分。

2 现场核查

34

守法诚信记录

良好

近 2 年来未受到行政或司法处罚，得 2 分；

受到相关处罚的，得 0 分。
2 部门核查

35
未发现存在不良信贷记录、不诚信记录、不诚信行为的，得 2 分；

发现并查实的，得 0 分。
2 部门核查

36

自觉接受监督

积极配合主管部门监督巡查，按要求和时限如实上报年报、审计报告的，得 2

分；

未按要求落实的，得 0 分。

2 部门核查

37

在主管部门巡查中，未发现存在未正常营业、实际经营地点与注册地点不符等

情况的，得 2 分；

存在相关违法违规情况的，得 0 分。

2 部门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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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

（20 分）

38

党建引领

按规定成立党支部的，得 2 分；

未成立的，得 0 分。
2 现场核查

39
按要求开展“三会一课”等党建活动的，落实党内生活的，得 1 分；

未按要求落实的，得 0 分。
1 现场核查

40
积极参加行业党总支等上级党组织举办的相关党建活动的，得 1 分；

未参加的，得 0 分。
1 现场核查

41

公益活动

积极主办或承办政府公益招聘等活动的，每举办一场得 1 分，最高可得 4 分；

未举办的，得 0 分。
4 部门核查

42

积极响应政府部门号召，主动解决重点企业用工需求，并获相关部门和用人单

位高度认可的，得 2 分；

未开展相关服务活动的，得 0 分。

2 部门核查

43

积极响应政府部门号召，主动开展老、小、弱、残等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取得

明显成效，并获相关部门和用人单位高度认可的，得 2 分；

未开展相关服务活动的，得 0 分。

2 部门核查

44

促进行业发展

加入区行业协会并履行相关责任义务的，得 2 分；

未履行相关义务的，得 0 分。
2 现场核查

45
热心行业发展，积极参加各类行业性活动的，得 2 分：

未参加的，得 0 分。
2 现场核查

46

积极参与行业自律和规范，主动参加从业人员培训、守法意识提升、标准化建

设等行业规范和发展活动的，得 2 分；

未参加的，得 0 分。

2 现场核查

47
积极主动宣传行业发展、弘扬正能量的，得 2 分；

未有相关工作举措的，得 0 分。
2 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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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项

（10 分）

48 引领行业发展

在“专精特新”、高质量转型发展方面起到示范引领作用，或主动链接市级以

上优势资源，带动辖区人力资源行业发展，在区内举办高峰论坛、讨论会等重

要行业盛会的，根据具体情况评分，最高可得 3 分。

3 部门核查

49 热心慈善公益
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投身扶贫救灾、社会救助、教育帮扶、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慈

善活动，成效明显，并获相关部门表彰，根据具体情况评分，最高可得 3 分。
3 部门核查

50 荣誉表彰情况

在和谐劳动关系、诚信经营等方面，荣获区级及以上相关部门评选表彰，或被

国内权威机构表彰认可的，根据具体情况评分，最高可得 4 分。（以最高加分

项评分，同一荣誉表彰不重复评分）。

4 部门核查


